
一、最新一般纳税人认定条件

1、首先是规模上的标准：

1）从事生产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，或以其为主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

人（适用 50%的标准），年应税销售额大于 50 万元为一般纳税人；

2）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，年应税销售额大于 80 万元为一般纳税人；

3）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标准

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标准为 500 万元（不含税销售额），大于 500 万元为一般

纳税人；

应税服务年销售额，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的经营期内，提供交

通运输和现代服务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，含免税、减税销售额。

二、提出一般纳税人申请报告

符合一般纳税人规定条件的纳税人，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时，应提

出申请报告，并提供下列有关证件资料：

⑴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；

⑵有关合同、章程、协议书；

⑶办税人员名单及其证书；

⑷银行账号证明；

⑸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纳税情况综合报告；

⑹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；

⑺新开业企业的验资证明；

⑻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证件、资料。



三、一般纳税人认定程序

1、纳税人提交申请；

2、税务机关核对申请资料；

3、税务机关实地查验，出具查验报告；

4、税务机关认定。

四、填报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》

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申请报告和有关证件、资料经初步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，

发给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》，一式三份，由企业填写并上报待批。《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》的内容与填制要求如下：

⑴企业基本情况。要求填写申请时间、经营地址、电话、邮政编码、经营范

围、经济性质、开户银行账号、职工人数等。

⑵纳税人年度纳税资料。要求填写生产货物的销售额，加工、修理、修配的

销售额，应税销售额合计，固定资产规模等，以便税务机关据以判断企业是否超

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。

⑶会计核算状况。要求填写专业财务人员人数，设置账簿种类，能否准确核

算进项、销项税额等情况，以便税务机关据以判断企业会计核算是否健全。

⑷审批意见，由有关税务部门填写。


